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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香隅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党(总)支部、村（居）委会、镇直各单位:
现将《香隅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1：香隅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实施方案
附件2：香隅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清理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中共香隅镇委员会
香隅镇人民政府
2020年9月28日









香隅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县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我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摸排工作，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1、 目标任务
通过开展排查工作，摸清全镇2013年以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底数，涉及用地情况、房屋建设、使用和非法出售情况，处罚情况等，建立全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工作台账，为分步整治，分类处置存量问题奠定基础，重点整治强占多占、非法出售等恶意占用耕地建房行为，保障农民合理地建房需求。
二、摸排范围和类型
(一)摸排范围。
摸清2013年1月1日以来占用耕地建设的没有合法合规用地手续的房屋，无论全部或者部分违法占用耕地(包括国有的和集体的)，都要纳入摸排范围。之前个别或部分已经建设但与2013年以来违法违规建房行为有整体关联性的房屋，要一并摸排。
(二)范围界定。
1.耕地。是指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査(以下简称“二调”)成果为耕地且未依法依规变更用途或现状为应按耕地管理的土地，以及“二调”后各年度通过土地整理复垦开发等途径新増加的耕地或按耕地管理的土地。具体情形如:长年耕种的纯耕地;休耕、撂荒的耕地;应按照耕地管理的园地、林地、草地、坑塘等用地;应按照耕地管理的设施农业用地;应按照耕地管理的地面已硬化的乡村广场等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认定为耕地，但林业管理部门认定为林地的土地等等
2.用地手续。已依法取得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土地上的房屋，已合法审批的宅基地上建设的房屋，已依法取得不动产登记证书(含之前依法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且未扩建违法占用耕地的房屋，已依法取得临时用地手续且尚未到期的临时用地上的房屋，在“大棚房”清理整治工作中已整改到位的设施农业用地上的房屋，符合《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设施农业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4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设施农业用地管理助推乡村振兴的通知》(皖自然资规[2020]3号)相关规定，兴建的种植业养殖业房屋，以及已经纳入全国违建别墅问题清查整治专项行动的房屋，不纳入本次摸排范围。
3.乱占耕地建房。是指没有合法合规用地手续或用地手续不全，占用上述各类耕地建设房屋。如：因停批造成多年未批准宅基地的;不符合分户条件等原因未能批准宅基地的;不符合规划未能办理用地手续的;没有用地计划指标未办理用地手续的，没有缴纳相关费用未取得用地手续的;虽有手续但不合法合规的;等等没有合法合规用地手续建设的房屋，无论全部或者部分违法占用耕地(包括国有的和集体的)都要纳入摸排范围。对实际已经建设但因各种原因导致“二调”时调查为耕地的土地上建设的房屋，也要纳入摸排范围，但可以举证说明。
(三)摸排房屋类型。
1.住宅类。对农村宅基地类住宅，以宗为单元开展摸排，并认定房屋是否符合 “一户一宅”政策或分户条件。对单元楼式的多户住宅，以项目为单元开展摸排。摸清房屋类型、建设和使用情况、土地违法和处罚情况等，最终形成住宅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工作台账。摸排结果和认定情况要予以公示。
2.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类。以项目为单元，摸清该类房屋用途、建设主体、建设依据、土地违法和处罚情况等，最终形成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工作台账。
3、工矿、仓储、商服、旅游等产业类。以项目为单元，摸清该类房屋用途、建设主体、建设依据、土地违法和处罚情况等，最终形成产业类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工作台账。
三、工作方法
各村（居）委会按照县、镇两级安排时间节点，组织精干力量，按照住宅类、公共管理服务类、产业类进行信息采集，做到不漏、不重、准确无误。摸排过程中，摸排人员要从不同角度拍摄全面反映房屋及占地状况的现场照片。房屋占地面积没有国土调查、确权登记或地籍调查（测量）等成果可准确确定的，可采取皮尺丈量、图上勾绘等方法确定。在分类处置时，再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测量。
四、时间安排
（一）摸排调查阶段(2020年10月底前)。各村(组)摸排工作人员要进村入户进行现场核查，形成初步摸排成果，汇总形成台帐、清单，通过信息平台报镇汇总。镇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城建办要加强指导、定期调度。
（二）核实纠正阶段(2020年11月底前)。镇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城建办利用2013年以来乱占耕地遥感监测图斑，对初步摸排成果进行核实纠正，上报最终摸排成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清理整治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做好摸排工作是顺利完成清理整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各村（居）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摸排工作的重要意义把落实清理整治工作要求作为检验“四个意识”是否坚定、“两个维护”是否牢固的具体行动，精心组织，集中力量，采取强有力措施，把摸排工作抓实抓好。确保摸排工作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信息准确无误。
(二)确保成果真实准确
摸清底数对于做好下一步分类处置工作至关重要。摸排结果通过民主决策、成果公示等方式，使摸排结果和认定情况公开、透明、准确。摸排结果和认定情况公示时间一般不少于10天。
（三）严格监督检查
摸排工作要接受纪委的全程监督，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各有关职能部门在摸排工作中，发现相关党员干部和其他公职人员违法违纪问题线索，要及时向镇纪委报告，严肃问责。
（四）加强舆论宣传
充分利用镇“四新香隅”公众号、宣传牌、宣传标语、宣传画，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力量宣传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耕地保护政策以及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八不准”等相关规定，使广大村民充分了解政策内容，认识到保护耕地的极端重要性。






香隅镇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清理整治行动
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施为国
桂  玮
副组长：方升和
陈玉彬（常务）
王  超
成  员：陈朝儒  宋叶飞  朱远友  施长富  周卫民 
刘长明
相关职责分工如下：
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主要职责为地类和规划判定，对各村摸排工作进行指导，组织材料上报；
村镇建设事务所对摸排工作中出现的农村宅基地管理、一户多宅精准判定等政策进行解读，配合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到村开展工作；
镇林业站对乱占林地建房问题给予支持判定；
镇纪委全程监督各村（居）摸排工作，对摸排工作中出现的相关违纪违法行为要按规定进行查处。




